附件3

咸宁市“综合查一次”工作计划表（市卫健委）

	编号
	事项名称
	检查对象
	时间安排（天）
	检查对象数量
	检查对象产生方式
	检查方式
	发起部门
	联合检查部门
	备注

	1
	医疗卫生监督检查
	医疗机构
	5月-6月（15天）
	医院（含妇幼保健院、精神卫生院）12%；诊所等其他医疗机构5%
	联合双随机
	现场检查
	市卫健委
	市医保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湖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咸宁分局
	

	2
	工业企业职业健康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
	涉职业病危害用人单位
	5月-8月（10天）
	10%
	联合双随机
	现场检查
	市卫健委
	市人社局
	


